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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營利事業就其營業上損失，原則上僅限於扣抵當年度全
年所得額，如擬跨越年度扣除後續年度之所得額，則必
須有法律明文規定。對此，現行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
但書即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在會計帳冊簿據完
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時，例外允許跨年度盈虧互抵。

此外，為避免營利事業發生帳簿憑證雖不完備但情節輕
微，即遭到稅捐稽徵機關完全否准適用跨年度盈虧互抵
之情形，財政部先後做成 83年 7月 13日台財稅第
831601175號、第831601183號及85年10月2日台財稅
第851918086號等解釋函令，放寬「會計帳冊簿據完
備」之標準。就此，從主觀事由及客觀事由觀之，如營
利事業帳證不完備之情節輕微，則因尚不致於對列報虧
損金額之可信度造成重大貶損，因而仍然准予適用前開
規定。

然而，行政法院在個別案例中，常以本案與上述函釋要
求「未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所得稅」之要件不
合，逕以否定該營利事業申報扣除前十年核定虧損金額
之主張，並根據短漏稅額處以罰鍰。

本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月刊將針對上述議題，透過整
理相關實務判決，分析行政法院如何就實務上常見的四
種短漏報型態，判斷能否適用跨年度盈虧互抵，並提醒
納稅義務人在作成前開主張時應留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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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

甲公司11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前10年核定虧損本年度扣除額500萬元（其中包括111年度核
定虧損金額150萬元、110年度核定虧損金額200萬元、109年度核定虧損金額100萬元、108年度核定虧損
金額50萬元），惟查其所涉虧損年度分別有以下短漏報之情事。試問，甲公司本年度有多少的虧損扣除額
可能遭到剔除？

1. 甲公司於111年度遭查獲短漏開統一發票，致生短漏所得額80萬元及短漏稅額16萬元（80萬元
×20%）。

2. 甲公司於110年度提供勞務予乙公司並向其收取營業收入100萬元；惟甲公司誤將前開營業收入之發票
開立予丙公司，並依此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20萬元（100萬元×20%）。

3. 甲公司於109年度因向丁公司進貨並依此支付貨款70萬元；惟甲公司卻取具非實際交易對象（戊公
司）開立之統一發票，並依此列報當年度成本。

4. 甲公司於108年度遭查獲無進貨事實而取得虛設行號開立之統一發票，除用作申報扣抵銷項稅額外，並
依此虛列當年度費用30萬元。

2024年1-2月號

公司如有短漏報之情事
得否適用跨年度盈虧互
抵規定？

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跨年度盈虧互抵之法定要件

營利事業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依所得稅法第39條第
1項規定，原則上不得作為列報當年度（即跨年度盈
虧互抵年度）全年所得額之扣除額；惟同條項但書例
外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簿據完備，
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並如期申報者，得以經核定之「前10年內各
期虧損」扣抵申報扣除年度之課稅所得額。

就此，所謂會計帳冊簿據完備者，係指帳簿已依法設
置並記載，且憑證單據之授受齊全，而無匿漏及短少

之情事（行政法院76年度判字第426號、財政部55年
11月22日台財稅發第8210號令參照）。然而，鑑於
所得稅相關規定及稽徵程序具高度複雜性，尚難以期
待納稅義務人申報之帳證資料完全正確，沒有絲毫錯
誤；因此，為緩和前開規定在實務上執行的困難，財
政部乃做成多項解釋函令，就該規定之嚴格構成要件
予以放寬。



4© 2024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2024年1-2月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解釋函號 規範內容

85年10月2日台財稅
第 851918086 號 函
（下稱「財政部85
年函」）

二.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其虧損年度經稽徵機關查獲短漏之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利
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不超過新台幣10萬元，或短漏之所得額占全年核定可供以後
年度扣除之虧損金額之比例不超過5%，且非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得視
為短漏報情節輕微，免依營利事業所得稅藍色申報書實施辦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撤銷其行
為年度藍色申報之許可，並免按會計帳冊簿據不完備認定，仍准適用所得稅法第39條有
關盈虧互抵之規定；其屬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亦同。

三. 前開營利事業虧損年度短漏報所得已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自動補報，且非以詐術
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短漏報情節輕微之適用標準，依前項金額或比例加倍
計算。

註1：另可參考83年7月13日台財稅第831601175號函及第831601183號函。

註2：101年1月30日台財稅字第10000457660號令（下稱「財政部101年函」）另針對「未合法取得交易相對人開立之憑
證」之情形，訂有相類似的放寬規定。

縱符合財政部訂定之放寬標準，仍可能不適用跨年度盈虧互抵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不同型態的會計帳冊簿據不完備，財政部係依主觀事由及客觀事由分別判斷個案事實有無
「短漏報情節輕微」之情事。因此，實務上除應判斷納稅義務人「短漏之稅額或短漏所得額之相對比例（即占
全年核定可供以後年度扣除之虧損金額之比例）有無超過財政部訂定之標準」之客觀事由外，尚應判斷其有無
「非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主觀事由，以認定個案事實得否視為情節輕微。據此，本文茲將財
政部85年函所作成之主觀事由及客觀事由整理如下表：

短漏報情事 主觀事由 客觀事由

虧損年度有
短漏報所得

未自動補報而經查獲

非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逃漏稅捐

• 短漏之稅額：未超過10萬元

• 短漏之所得額占全年核定可供以後年度
扣除之虧損金額之比例：未超過5%

尚未被查獲且已自動補報
• 短漏之稅額：未超過20萬元

• 短漏之所得額占全年核定可供以後年度
扣除之虧損金額之比例：未超過10%

因「情節輕微」而例外得適用跨年度盈虧互抵

為放寬跨年度盈虧互抵的適用條件，財政部做成85年10月2日台財稅第851918086號函並主張，即使不符合所
得稅法第39條第1項但書所定之「會計帳冊簿據完備」此要件，個案事實如有符合以下情事者，則仍應視為
「短漏報情節輕微」，准予適用有關跨年度盈虧互抵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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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常見的短漏報型態

以下，本文將以開頭所舉的各項常見短漏報案例，逐
一向讀者說明實務上如何依財政部相關解釋函令之標
準，判斷是否符合情節輕微事由並適用跨年度盈虧互
抵之規定。

案例1：漏開統一發票

由於甲公司在虧損年度（即111年度）的發票憑證及
收入帳載，均有缺漏不完備且不正確之情事，故該年
度會計帳證在形式上並不完備，而與所得稅法第39條
第1項但書規定「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之要件不符。

此外，甲公司因此短漏稅額係16萬元，已超過財政部
85年函訂定之10萬元標準，且短漏報所得額佔同一虧
損年度核定可供以後年度扣除虧損金額之比率達53%
（111年度短漏報所得額80萬元÷111年度核定虧損金
額150萬元），亦超過財政部85年函訂定之5%標準，
其短漏報之情事「並非情節輕微」，尚無財政部85年
函放寬認定之適用。

案例2：收入來源申報錯誤不實

甲公司於虧損年度（即110年度）確有申報該筆營業
收入100萬元，僅收入來源主體申報錯誤不實（即實
際上來自乙公司，卻申報來自丙公司）。就此，最高
行政法院認為此等瑕疵如未造成所得稅之逃漏結果，
因並未嚴重到影響稽徵作業，仍得認定為符合所得稅
法第39條第1項但書規定「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之要
件（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判字第 335號判決參
照）。

案例3：有進貨事實卻取具非實際交易對象發票

甲公司既無向戊公司進貨之事實，卻取得其開立之統
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則甲公司之會計帳據，即屬欠
缺完備；同時，甲公司有向丁公司進貨之事實，卻未
相應取得實際交易對象開立之統一發票，亦有憑證單
據收受欠缺完備之情形，此即與所得稅法第39條第1
項但書規定「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之要件不符。

雖然甲公司未取具實際交易對象憑證之金額僅70萬
元，未超過財政部101年函訂定之120萬元標準，然
而，依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通常認為「此有使真正
進貨人（即丁公司）逃漏營業稅（乃至於營利事業所
得稅）之情形」，與上述函釋「未以詐術或其他不正
當方法逃漏所得稅」之要件不合，因此不得主張享有
扣除該年度虧損之租稅優待（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
判字第593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
第152號判決參照）。

案例4：無進貨事實而使用虛設行號開立之統一發票

甲公司於108年度取得虛設行號開立之統一發票，並
用作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此已構成虛報進項
稅額而有逃漏稅捐之情事，實屬以「詐術或其他不正
當方法逃漏稅捐」，根據76年5月28日台財稅第
7621746號函之意旨，自無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但
書有關跨年度盈虧互抵規定之適用。

以下就上述案例彙總實務上行政法院根據主觀事由及
客觀事由所作成之判斷：

案例1 案例2 案例3 案例4

短漏報態樣 漏開統一發票 收入來源申報錯誤不實 取具非實質交易對象發票 取得虛假發票

虧損金額（A） 150萬元 200萬元 100萬元 50萬元

短漏報所得額（B） 80萬元 0元 0元 30萬元

短漏報稅額 16萬元 0元 0元 6萬元

短漏報占比（B）/（A） 53% 0% 0% 60%

主觀事由判斷（非以詐術） 是 是 否 否

客觀事由判斷（金額比例未
超過法定標準） 否 是 是 否

是否構成情節輕微 否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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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開討論，雖然財政部已透過多號解釋函令，放寬
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但書有關跨年度盈虧互抵之規
定，惟納稅義務人尚不得認為只要符合財政部85年函
所訂定之客觀事由標準，即可視為「會計帳冊簿據完
備」，得適用跨年度盈虧互抵之規定。

實則，在判斷是否屬於財政部85年函所稱之「情節輕
微」時，針對特定短漏報型態，行政法院常以本案與
「未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所得稅」之要件不
合，逕以否定該營利事業申報扣除前十年核定虧損金
額之主張，並根據短漏稅額處以罰鍰。

綜合以上，建議有短漏報情事之營利事業，在評估得
否根據財政部85年函適用跨年度盈虧互抵時，除應檢
視短漏稅額或所得額有無超過上述函釋訂定之客觀事
由標準外，並應適時諮詢稅務專家，以確保此類短漏
報情事並無「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所得
稅」，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稅務爭議。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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